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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1 匯賢智庫於 2008年 1月開始「創新科技研究計劃」，並得到創新科技基金

資助。這項大型的科技創新活動研究，旨在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1.2 倫敦國王學院國際商務及比較管理學講師 Douglas B. Fuller博士帶領十四

名國際學者進行是項研究。研究觸及多個跨界別議題，包括：區域創新、

知識產權管理、人力資源發展、大學與產業的連繫、創投及公共研究資金。

項目也探討了香港於生物科技、環保科技、資訊科技服務、新娛樂媒體、

集成電路設計及一般製造業研發的創新潛力。 

1.3 本摘要簡述香港促進創新及科技所面對的主要挑戰，並提供一系列政策建

議，以助香港彌補不足，發揮所長。  

2 香港的創新香港的創新香港的創新香港的創新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2.1 一直以來，香港信奉自由放任經濟哲學，依重金融和管理技能，未有致力

發展更多元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至今，中國內地的基建、管理技術和國際

連繫已經大幅改善，香港的競爭力隨之減弱。 

2.2 過去十年，香港為促進創新，作出多項嘗試。自 1998年起，創新科技署推

出了幾個資助計劃；此外，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和六所研發中心成立，進

行產業技術研發；公共資助機構如香港科技園則為其租戶和參加了培育計

劃的公司提供各種服務。 

2.3 然而，香港的創新績效仍然未如理想。香港的研發投資在 2000年只佔國民

生產總值的 0.45%，2006年增加至 0.81%，但還是遠遠落後於南韓(3%, 2001

年)，台灣(2.58%)，日本(3.1%)，新加坡(2.2%, 2002年)和中國內地(1.42%)。

香港在 2005年的實用專利申請傾向 (utility patenting propensity)是每十萬

人有 3.4個專利，而日本、南韓和台灣的數字已分別達到 24.1、9.2和 22.9。 

3 香港創新體系的香港創新體系的香港創新體系的香港創新體系的弱點弱點弱點弱點 

香港的創新績效不彰，乃因各相關制度之不足令彼此的效率下降。  

3.1 香港公共研發香港公共研發香港公共研發香港公共研發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公共研發資源攤分到多個研究範疇，導致每個範疇都得不到足夠的資源，

效果未如理想。再者，政府分配公共研發資金時，著眼於短期成果，期望

公帑資助的研發計劃可在短時間內完成甚至取得回報。因此，長遠而具策

略性的研發或創新項目並不多。此外，申請資助的程序繁複，創新科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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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資助的計劃管理過細，也降低了效率。  

3.2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融資障礙融資障礙融資障礙融資障礙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香港的商業文化被短期交易的思維主導，所以願意投資知識密集型公司的

創業資本相當缺乏。由於短視、慣於採取審慎原則及對科技投資欠認識，

大部分香港創投公司、私募資金公司、銀行及機構基金都不願培育仍處於

起步階段的科技公司。 

3.3 回流科技專才回流科技專才回流科技專才回流科技專才及及及及企業家企業家企業家企業家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在香港，要為剛起步的企業籌募資金十分困難，而且和科技相關的就業機

會不多。因此，較諸台灣和內地，回流香港創立或從事科技業務的專才少

之又少。 

3.4 協同協同協同協同內地內地內地內地，，，，面向國際面向國際面向國際面向國際，，，，不易平衡不易平衡不易平衡不易平衡 

3.4.1 和內地合作的困難，除了源於制度差異，還涉及領導和協調的問題。

創新科技署缺乏決策權力，使不少內地人士感到香港政府內沒有專責

科技合作的對口單位。  

3.4.2 內地和香港均普遍認為，將來兩地合作的大方向，是由香港來當研發

和服務中心，並為內地提供知識產權轉移平台。然而也有珠三角城市

質疑，香港能否在金融和市場業務範疇以外擔當服務中心。在金融、

物流和科技應用服務等領域，內地城市也和香港有明顯競爭。 

3.5 對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支援對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支援對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支援對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支援缺乏缺乏缺乏缺乏 

香港要把上游科研成果產業化，困難重重。政府並沒有為促進知識產權的

商業轉化及技術制訂整全策略。技術管理和知識產權專才也相當缺乏。現

時在知識產權服務方面具規模的律師事務所估計不足十間。 

4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的的的創新創新創新創新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4.1 香港擁有良好的大專教育制度。本地大學培育了不少科技人才，在生命科

學和環境科學等研究範疇表現出色。 

4.2 雖然制度尚未完善，但一些本地的技術密集型公司已做出成績。 

4.3 其他長處包括：香港科技園提供各種支援，以及知識產權執法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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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主主主要政策建議要政策建議要政策建議要政策建議 

5.1 改革創新科技基金及其他公共研發資金改革創新科技基金及其他公共研發資金改革創新科技基金及其他公共研發資金改革創新科技基金及其他公共研發資金 

5.1.1 公共研發資源須增加，並應該有策略地聚焦於某些範疇。 現時創新科

技基金的撥款上限為 2,100萬港元，超過上限的申請須獲立法會批准，

有關上限宜大幅提高。政府亦應集中資源，大力支持一些策略性的研

究範疇，系統服務創新是香港具優勢的範疇之一。 

5.1.2 政府應投資部分公共研發資金於長線的策略性研究，並應容許研究新

技術的項目以長於 18個月的時限完成。   

5.2 鼓勵鼓勵鼓勵鼓勵私營部門作私營部門作私營部門作私營部門作較長較長較長較長遠遠遠遠的科技的科技的科技的科技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5.2.1 建議包括：將部分政府資金(如政府儲備之 0.05%)撥作創投資金；資助

成立科技創投基金；為新科技公司的投資者提供稅務寬免；以及為這

類投資提供配對基金。 

5.2.2 香港可為創投及私募行業的投資顧問設立資歷認證，以提升創投者的

技能；另外可考慮為天使投資者提供指引。  

5.3 吸引人才來港吸引人才來港吸引人才來港吸引人才來港 

5.3.1 政府可以為旅居海外的香港科技專才提供回港創業的配對基金，並設

立機構推廣在香港的發展機會，吸引人才回流。  

5.3.2 政府應擴大現有輸入內地高技術移民的計劃，並更積極地在其他國家

招攬高技術移民。 

5.4 妥善處理和中國內地的科技合作妥善處理和中國內地的科技合作妥善處理和中國內地的科技合作妥善處理和中國內地的科技合作 

5.4.1 與內地合作，應互惠互利。給內地提供香港的資源及服務前，應考慮

此舉能否提升香港所需的經濟活動。 此外，香港政府為爭取主動權，

應把有關合作的職責提升至政策局的層面。 

5.4.2 香港應多參與國家的科技研究項目及國家新技術標準的開發，同時應

保持與國際標準和環球市場的連繫。 

 5.5 促進知識產權促進知識產權促進知識產權促進知識產權的的的的商業商業商業商業轉轉轉轉化和使用化和使用化和使用化和使用 

5.4.3 政府應協助本地中小企業和初起步的企業，資助它們的部分知識產權

交易和使用費用。  

5.4.4 政府應更積極地促進知識產權專業人士的訓練和發展，特別應發展現

今中國所缺乏的專門範疇。  


